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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材借用申請單
借用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   時起
      歸還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   時止
緣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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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品名（規格、型號）
	數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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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備       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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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器
材
借
用
說
明
	一、借用對象為本中心教職員(含實習生、工讀生)。
二、器材開放借用時間：上班時間。

三、借用器材品名、規格、數量請當面點清，並確實依歸還日期歸還。

四、借用器材如有遺失或損壞，應按規定賠償。
五、需本中心教職員同意。
※特別規定：借用衣物及衣物配件使用完畢，均應送洗燙整後歸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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